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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4/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5_8F_97_E8_c42_504488.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受赠收入作为企业的收入总

额：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

为收入总额。包括：（1）销售货物收入；（2）提供劳务收

入；（3）转让财产收入；（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5）利息收入；（6）租金收入；（7）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8）接受捐赠收入；（9）其他收入。 对于企业接受的

各种形式捐赠的确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

界定为取得的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

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

币形式，界定为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

、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

等。由于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的金额是确定的，而取得收入

的非货币形式的金额不确定，企业在计算非货币形式收入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规定，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八）项

所称接受捐赠收入，是指企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

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接受捐赠收

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即接受

捐赠收入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确认，以款项的实际收付时间

作为标准来确定当期收入和成本费用。本条例第九条虽然规



定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又明确：本

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3〕45号）企业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

须并入当期的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须按接受捐赠时资产的入账价值

确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年度缴

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可以在不超过5年

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接受捐赠资产按税

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是指根据有关凭据等确定的、应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的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和由捐赠企业

代为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含按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

定应计入受赠资产成本的由受赠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

税费。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的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入。 企业接受捐赠，并非“日常活动”发生的经

常性项目，而是“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

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即《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界定的“利得”，应计入“营业外

收入”科目，不适合收入的概念。 企业接受捐赠收入金额，

按照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所谓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

额。 接收捐赠时，企业不再使用“待转资产价值”及“资本



公积”等科目，而是采用“营业外收入”及“递延所得税负

债”等科目。 例如：2008年4月，甲企业接受乙企业捐赠的搅

拌机一台，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设备价款20万元，

配套模具价款8000元，增值税税额分别为3.4万元和1360元。

甲企业同时用银行存款支付搅拌机的运杂费为2万元。假设甲

企业除受赠所得外其他的生产经营所得会计利润每年均为10

万元，甲乙企业都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甲企业在扩大

增值税抵扣试点地区范围之外）。 根据上述规定分析如下：

1.根据国税发〔2003〕45号规定，该捐赠较大，可以在不超

过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2.对于受赠

资产，符合抵扣条件的低值易耗品可以抵扣进项税，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不得抵扣。另外，甲企业支付的运杂费计入固定

资产成本，不得作为受赠收入。 3.捐赠当年会计上计入营业

外收入，所得税费用是按会计利润计算的，那么这部分捐赠

所得的营业外收入包含在会计利润中，所以，当年的所得税

费用应当包括捐赠所得应计的所得税。税法上对于符合条件

的可以按5年征税，那么，当年计入应纳税得额的只是1/5，

所以，对于另外的4/5形成了暂时性差异，应当计入递延所得

税负债。 2008年甲企业会计处理： 受赠时： 借：固定资产

254000（200000 34000 20000） 周转材料 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 1360 贷：营业外收入捐赠利得 243360 银行

存款 20000 2008年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应纳企业

所得税＝243360×1/5×25% 100000×25%＝37168（元）递延

所得税负债=243360×4/5×25%=48672（元） 计提所得税： 

借：所得税费用 8584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7168 递延所

得税负债 48672 以后四年，每年会计处理应当是： 借：所得



税费用 25000（100000×2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168（243360

×1/5×2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7168（243360×1/5

×25% 100000×25%） 新准则会计处理与税法保持了一致，会

计处理也相对简化，改变了以往接受捐赠不确认收入的做法

。但由此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企业受赠收益将直接反映在当

期利润表中，可能极大地提升企业每股收益水平，为企业调

节利润提供了新思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